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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別：三等考試
類 科：環保技術
科 目：環境污染防治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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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號：34860
頁次：1－1

一、依廢棄物清理法，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二種。「一般

廢棄物」分為五類，請分別說明其定義與特性。（25 分）

二、空氣污染物可利用吸附法（Adsorption）控制，請說明：

吸附法之原理。（10 分）

請提出三種吸附劑，並分別說明其特性與應用。（15 分）

三、土壤重金屬污染之整治技術可包括下列五種，請分別說明其原理：

（每小題 5 分，共 25 分）

現地生物整治法

添加土壤改良劑法

現地滲透性反應牆法

電動力法

植物整治法

四、生物處理法可應用於處理有機廢水，請列舉三種生物處理法，並分別

說明其原理與適用廢水特性。（25 分）


